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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法条索引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七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
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除外：

（一）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

（三）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
力；

（四）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的权利。

《民法典》第六百九十二条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延长。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
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
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裁判案例：（2022）豫10民终192号

案情简介：
2017年6月29日，被告谢某向原告葛某借款25万元，并为原告出具《借款协议》
一份，载明：“借款协议出借人为葛某，借款人为谢坤，连带责任保证人陈某，
担保谢某在鄢陵
某公司工作。一、借款人谢某因偿还与单某的债务，向出借人葛某借款人民币贰
拾伍万元整；二、出借人葛某委托张某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借款人的账户于2017年
6月29日下午汇入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附银行汇款回单），借款人确认已收到
借款；三、
若借款人不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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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借款，该借款由连带责任保证
人承担还款责任
；四、该借款利息按月息一分五厘计算。五、借款发生地为鄢陵县河南XX实业有
限公司办公司；六、三方约定该协议纠纷的诉讼地为鄢陵县人民法院；七、此借
款协议经三方签字之日及借款汇入借款人账户之日起生效。出借人：葛某，借款
人：谢某（指印），连带责任保证人：陈某（指印），汇款人：张某。”协议到
期后，原告葛某分别于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
春节
前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谢某未予偿还上述借款，2021年9月27日，原告葛某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保证人陈某承担保证责任。

法院认为：针对原告主张担保人陈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在庭审中，
被告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陈某不承担保证责任
，原告未提供其他相应的证据证
明陈某需要承担保证责任
，故对于被告陈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辩称，人民法院予以采纳。后原告葛某不
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三十三条规定，
“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
算。”
因案涉借款协议未约定还款期限，亦未约定保证期间，且相关法律对“宽限期”
没有具体明确约定，故应综合考虑借款性质、债务数额、形成期限等因素，判断
“宽限期限”。本案中，结合借款人谢某在一审中陈述“2018年、2019年、20
20年、2021年春节前，葛某分别给我打电话要钱”的内容，与谢某陈述的2021
年春节前与上诉人葛某诉状中的2021年年初相互吻合，可以确认案涉借款的宽限
期为2021年1月，上诉人葛某于2021年9月27日起诉要求保证人陈某承担保证责
任，已超过保证期间，故一审未判决陈某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

百典解读

一、约定“债务到期后由债务人先还，债务人不能偿还的由连带保证人偿还”是
否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25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了保证人在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或者无力偿还债务时才承担保证责任等类似内容，具有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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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当先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一般保证”。

本案中，担保人在借款合同
中约定“若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该借款由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虽
然担保人在合同中作为连带保证人签字，但是其主观意思是债务到期后由债务人
先还，债
务人无力偿还时，
其作为保证人再承担保证责任，这是典型的一般保证责任的情形。

二、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有多久？何时开始计算保证期间？

根据《民法典》第692条的规定，“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
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
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
月。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
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在上述案件中，债权人葛某与保证人陈某在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按照
一般保证的法律规定，保证人陈某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应当为6个月。此外
，债权人葛某多次向债务人谢某主张还款，但是并未提起诉讼，可以认为债权人
葛某一直在宽限债务人陈某承担还款责任；在葛某提起诉讼前最后一次向谢某主
张还款即为葛某对谢某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满之日，也就是2021年1月的某一
天，此时，一般保证人陈某承担保证责任的6个月保证期间自次日开始计算。在
这6个月内，债权人葛某必须对该笔债务提起诉讼，否则保证人将无需承担保证
责任。本案中，债权人于9月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即使从1月的最后一天计算
，也已经超过6个月的保证期间，故法院据此认定一般保证人陈某无需承担保证
责任于法有据。

免责声明 ：本文仅为交流目的，不代表河南百典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专
项法律意见或法律服务承诺，如您需要法律建议或其他专业分析，敬请莅临本
所现场咨询。另，本文所引案例为部分法院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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